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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是  否)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提函〔2025〕5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070号提案的答复

王书红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我省高度重视汾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2022年出台《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深入推进科学、精准、依法治污。您提出了持续开展《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等建议，对我省抓好汾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我厅始终把贯彻落实《条例》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内容，全面加强监管治理力度，扎实推进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水环境质量得到不断改善和提升。2024年，汾河流域水质优良国考断面比例达80.9%，汾河入黄口庙前村断面首次达到优良水质。围绕您提出的意见建议，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深化《条例》贯彻落实。将《条例》纳入《山西省生

态环境厅领导干部应知应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清单》、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内容和每年的普法责任清单，引导领导干部、行政执法人员全面掌握法律法规，熟练运用法律法规处理事务、解决问题、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力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目前，285项子工程已全部开工，完工率达65.6%。连续三年配合省人大开展《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接受人大代表评议，强化问题整改，确保《条例》落地见效，推动汾河流域水生态保护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二是开展保障汛期水环境质量专项行动。2024年印发《关于开展保障汛期水环境质量专项行动的通知》，组织各市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保障汛期水环境质量专项行动，聚焦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断面，查找影响汛期水质的症结难点和监管漏洞死角，加快推动问题整改，进一步夯实治理基础，提升监管水平，削减汛期污染强度。

三是积极保障汾河基本生态流量。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制定印发《山西省汾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细则（试点）》，创新性地实施水质、水量联动考核，激励和倒逼各市落实保障生态流量的主体责任。配套制定《汾河流域生态流量保障工作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在每年枯水期按照7m3/s的流量向汾河干流进行生态补水，保障枯水期汾河生态基流。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推进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建设，将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进一步提升后用于补充生态流量。截至2024年底，汾河流域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7座，正在建设5座。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工作职责，坚持问题导向、科学施策，持续深入贯彻落实《条例》的各项要求，一是发挥执法督察效能，持续推动《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对违法行为形成有效震慑，针对环保督察发现问题，压实各级责任，推动问题整改；二是加大汾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力度，针对未达优良水质的汾河重点断面，实施“一断面一策”精准治理，因地制宜推进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建设，提升尾水自然净化能力，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我省汾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曹晓阳

联系电话：0351-6371065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5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